
 
1. 適用活動 

有關 K11 Art Mall 免費泊車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每位參與K11 Concepts Limited（“K11”）舉辦下述第 2 條的活動（“活動”）的參加者（“參加者”）將

被視為已閱讀、理解及同意適用於活動的條款及細則。 

 

未有註冊成為KLUB 11會員的參加者須首先註冊為KLUB 11會員並綁定成為K Dollar 獎賞計劃會員，方

可享用免費泊車優惠。 

 

2. 活動詳情 

(1) 免費泊車優惠 

(a) 星期一至四 

即日起逢星期一至四，憑八達通卡或信用卡進入 K11 Art Mall 停車場的參加者在登記時

間及地點向 K11 出示以下資料辦理登記手續（“登記手續”）: 

(i) 用於進入 K11 Art Mall 停車場的八達通卡或信用卡; 及 

(ii) 即日最多兩張不同商戶合共不少於港幣 500 元的合格收據，即可享於 K11 Art Mall

停車場當日免費泊車二小時的優惠（“平日優惠”），KLUB 11 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

外一小時優惠，即共享有三小時的優惠， 而 KLUB 11 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外二小

時優惠，即共享有四小時的優惠。KLUB 11 金卡及黑卡會員需同時出示成功登記該

等值 K 積分之收據以享有額外優惠。 

(iii) 即日最多兩張不同商戶合共不少於港幣 300 元的合格收據，即可享於 K11 Art Mall

停車場當日免費泊車一小時的優惠（“平日優惠”），KLUB 11 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

外一小時優惠，即共享有二小時的優惠，而 KLUB 11 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外二小

時優惠，即共享有三小時的優惠。KLUB 11 金卡及黑卡會員需同時出示成功登記該

等值 K 積分之收據以享有額外優惠。 

 

(b) 星期五、六、日及香港公眾假期 

即日起逢星期五、六、日及香港公眾假期，憑八達通卡或信用卡進入 K11 Art Mall 停車

場的參加者在登記時間及地點向 K11 ART MALL 出示以下文件辦理登記手續: 

(i) 用於進入 K11 Art Mall 停車場的八達通卡或信用卡; 及 

(ii) 即日最多兩張不同商戶合共不少於港幣 800 元的合格收據，即可享於 K11 Art Mall

停車場當日免費泊車二小時的優惠（“週末優惠”），KLUB 11 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

外一小時優惠，即共享有三小時的優惠， 而 KLUB 11 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外二小

時優惠，即共享有四小時的優惠。KLUB 11 金卡及黑卡會員需同時出示成功登記該

等值 K 積分之收據以享有額外優惠。 

(iii) 即日最多兩張不同商戶合共不少於港幣 500 元的合格收據，即可享於 K11 Art Mall 停

車場當日免費泊車一小時的優惠（“週末優惠”），KLUB 11 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外一

小時優惠，即共享有二小時的優惠，而 KLUB 11 黑卡會員當日可享額外二小時優惠，

即共享有三小時的優惠。KLUB 11 金卡及黑卡需同時出示成功登記該等值 K 積分之收

據以享有額外優惠（“平日優惠”及“週末優惠”，統稱為“泊車優惠”） 

 

(2) 泊車優惠的適用 

泊車優惠只適用於根據本公司記錄駛進 K11 Art Mall 停車場的私人汽車，但不適用於 K11 認為

一般用於經營目的的任何車輛（例如的士及客貨車）。 

 

(3) 超過免費泊車時限泊車費 



(a) 星期一至四 

如參加者泊車超過適用的泊車優惠時限，則須繳付每小時港幣 39 元的泊車費用。 

(b) 星期五、六、日及香港公眾假期 

如參加者泊車超過適用的泊車優惠時限，則須繳付每小時港幣 41 元的泊車費用。 

 

3. 適用於活動的特別條款及細則 

(1) 定義 

(a) 合格收據 

“合格收據”是指 K11 Art Mall 及/或 K11 MUSEA 商戶於辦理登記手續之日就合格交易發出

的機印收據正本一張。K11 不接受任何影印或手寫的收據。K11 有權拒絕接受任何 K11

懷疑是無效的、偽造的或虛假交易產生等原因的收據，且毋須作出任何解釋。 

 

(b) 合格交易 

“合格交易”是指任何人與 K11 Art Mall 及/或 K11 MUSEA 的商戶的交易，但不包括以下任

何一項： 

I. 任何單一消費低於港幣 50 元； 

II. 任何現金交易(即所有非電子貨幣消費(泛指不使用信用卡、易辦事、八達通或

手機電子平台支付的消費項目))； 

III. 購買任何現金禮券、禮品卡或贈券、儲值卡或預付卡； 

IV. 任何兌現指定商戶提供及發行之回贈推廣(禮券)和新 VIP 禮券; 

V. 對八達通卡、充值卡或預付卡增值； 

VI. 貨幣兌換； 

VII. 於凱悅酒店、香港瑰麗酒店、K11 ATELIER 辦公樓、K11 ARTUS、香港麗晶酒店

及星光大道的任何消費； 

VIII. 慈善捐款；及 

IX. 任何繳費（包括但不限於支付通訊費或水電等公用設施費用）。 

X. K Dollar 作消費之金額 

XI. 任何使用現金券作消費之金額 

 

(c) 其他條款及細則 

參加者必須嚴格遵守關於使用 K11 Art Mall 停車場之所有其他條款及細則。 

 

(2) 登記時間及地點 

(a) 地下禮賓部 

以上登記手續將於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於 K11 Art Mall 地下的禮賓部進行； 

(b) Self-served kiosk (自助登記機) 

以上登記手續將於上午 10 時至晚上 12 時於 K11 Art Mall B4 地庫 24 小時運作之 self- 

served kiosk (自助登記機)進行；或 

(c) K11 HK應用程式 

參加者可在任何時候於K11 HK應用程式選擇 [ 泊車 > 兌換泊車優惠 *] 進行登記。 

 

* 如參加者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4小時熱線3118 8070。 

 

 

(3) 複製合格收據 

K11 有權將每張提交予 K11 以辦理登記手續的合格收據複製成電子版本，並保留該電子版本

用於審計目的。 



(4) 於合格收據上做標記 

K11 有權於每張提交予 K11 以辦理登記手續的合格收據上做標記。該等已標記的合格收據不可

再次用於辦理登記手續或在 K11 Art Mall 的其他推廣活動中換領任何其他禮品或優惠。 

 

(5) 核實身份 

每位 KLUB 11 會員於辦理登記手續時須出示其有效之電子會員卡，以核實身份。 

 

(6) 租戶職員 

K11 Art Mall 及 K11 MUSEA 租戶之職員不可享用免費泊車優惠。 

 

(7) 不可兌換 

泊車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禮品。 

 

(8) 取消交易 

無論任何原因，若與用於辦理登記手續的合格收據相關的任何一項交易隨後被取消或撤銷，

並導致合格收據上的總金額不足辦理登記手續的相應金額，參加者應當就其所享的泊車優惠

向 K11  支付相應的泊車費用。支付地點為 K11 Art  Mall  地面層的禮賓部。(地面層禮賓部不設

辦理任何有關泊車優惠的收款或退款手續，所有有關手續需於  B4  繳費處辦理)  有關商戶在該

參加者向 K11 支付相應的泊車費用之前，有權拒絕向其返還任何款項。 

 

(9) 終止活動 

K11 有權隨時終止或取消活動，而毋須事先通知。 

 

4. 適用於活動的一般條款及細則 

(1) 修改 

K11 有權隨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 

 

(2) 解釋 

本條款及細則的解釋權歸 K11。如有任何爭議，以 K11 對相關方作出的最終決定為準。 

 

(3) 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版本僅供參考，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的規定不一致，以英文版本為準。 

 

(4) 適用法律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 

 

K11 Concepts Limited 於 2024 年 1 月 1 日發佈。 


